
2023年6月29日，民进党立委范云（左）29日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曾遭执业律师性骚扰的当事人黄绮瑀(中)诉说自身经历期间一
度哽咽。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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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元：在台湾，性骚扰及性侵害的困境是什么，司法如何避免二次伤

害？

在现实中，各单位在处理相关事件时，多为遮家丑而以各种方式勉强、劝服被害人息事宁人，导致被害人反而被体
制所伤害。

评论 台湾 深度 台湾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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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 台湾metoo 性骚扰

（陈宗元，前检察官，现为逢仑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 


2017年10月，美国影视界爆发MeToo运动，后续延烧全球属实个国家，然而彼时台湾并没有因此掀起多

大的波澜。反而是在今年5月底，由前民进党党工在脸书上发文，指曾遭到同车导演性骚扰，向民进党申诉

后却未获民进党正式处理与协助，反而身心受创离开民进党，接著又接连有被害人出面指控遭民进党党内

性骚事件，因而在台湾开始掀起MeToo浪潮。

这股浪潮也开始席卷各个政党，甚至文化圈、校园、媒体界、社运圈都陆续爆出类似的性骚扰或性侵害事

件。更糟糕的是，有许多被害人循正式管道申诉时，都被负责处理性骚扰、性侵害申诉之主管所漠视。

传统上，有许多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都存在不对等的上下隶属或权力结构关系，尤

以在职场及校园中最为常见。在职场中，曾发生某些主管利用自己之职权或机会，对下属为性骚扰甚至性

侵害。例如，要求下属晚上陪同应酬，于席间对下属毛手毛脚，亦或于出差时，借故将下属邀进其房间或

进入下属房间讨论工作，并趁机搂抱、亲吻下属。在校园中，也发生过某些师长利用辅导功课之机会，将

学生单独留校并加以性侵害；也有学校教练藉教导学生运动技巧、调整姿势之借口，触摸学生之私密部

位。

这些情况下之被害人，其实都是处于权势下之弱势地位，对于主管或师长制造独处、触碰身体机会之借

口，多难以抗拒，毕竟在加害人真正著手性骚扰或性侵害之前，那些借口看起来多是合情合理，只是时

间、场合有点不太对，被害人多会担心是自己想太多，反而被认为大惊小怪得罪主管或师长，因此只能硬

著头皮配合。

此外，一般人也不太清楚性骚扰的定义，总是觉得“性骚扰”除却字面意思外，实际涉及的具体行为难以判

断。例如，上司拍了下属肩膀以示鼓励是否为性骚扰？老师摸了学生的头以示安慰是否为性骚扰？再进一

步，搂肩一秒是否为性骚扰？摸一下腰部是否为性骚扰？这些令一般人困惑的问题，恰好是这些加害人一

步步试探被害人底线的助力，而被害人在这些困惑又不舒服的感受中，为了学业和工作顺利，却多不敢吭

声，只能试图闪避，这些加害人即会进一步软土深掘，有愈来愈夸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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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司法院。

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的困境 


台湾看似在各方面及领域，对被害人均有事先防治性骚扰、性侵害之措施，

然而制度设计的再好，但涉及人为操作制度，“人”的因素仍然非常重要。

面临这样的问题，且为保护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台湾在1990年代之际，先后完成相关的法制工

作。首先，先是在1997年立法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又在2002年立法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及

《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订定准则；2004年立法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及《校园性

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2005年再立法通过《性骚扰防治法及性骚扰防治准则》，且逐年检讨修

正。

在这多部法律规定中，皆有性骚扰、性侵害防治、救济、申诉之程序，以利保护被害人，并要求工作单位

或学校必须在发现性骚扰、性侵害之情事后，启动各该调查及救济程序。此外，所谓性骚扰及性侵害之定

义及适用范围则有不同之规定，这部分不再赘述，可见下表整理：

虽然从这些程序来看，台湾看似在各方面及领域，对被害人均有事先防治性骚扰、性侵害之措施，亦有事

后申诉、调查、救济之保护。然而制度设计的再好，但涉及人为操作制度，“人”的因素仍然非常重要。

这是由于，在发生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后，被害人第一时间可能基于害怕、惊慌失措而未保留相关证据，

且这种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多发生在密室独处的情况下，被害人更可能是没有证据可以保存和提出，导致



即便提出相关申诉或调查程序，也会面临无法证明、各说各话的困境。

此外，被害人还得考量到若揭发遭性骚扰或性侵害之事件，可能面临同事、同学间的耳语议论，成为他人

茶余饭后之谈资；也有一定可能面临涉案主管、师长及其友人之刁难，使被害人反而遭受二度伤害。

所以，即便台湾法制上无论于校园或职场，都订有相关规范处置性骚扰及性侵害，但在现实生活中，各机

关、单位在处理相关事件时，仍常见未依相关规定走正式之调查程序，反而多为遮家丑而选择以各种方式

勉强、劝服被害人息事宁人，导致被害人反而被体制所伤害。

即使被害人勇敢的走入调查或司法程序， 冗长的调查程序、不断对同样被害事实的反复讯问、因提不出证

据所遭受的质疑等，及遭受加害人在外散布不实谣言——在司法实务上最常见的是指摘被害人来勾引、离

职后挟怨报复——攻击，亦会让被害人身心俱疲。而在走这么一遭后，因为证据不足的关系，甚或是因被

害人不符合“完美被害人”之想像而履遭质疑，被害人亦常得不到所要的公平正义，反而是充份感受到所谓

的“体制背叛”。

以上种种，便是现代社会中性骚扰及性侵害被害人所面临之困境，MeToo运动的出现，给予这些被害人勇

气，让被害人敢于公开揭露遭性骚扰、性侵害的经历，并透过舆论迫使相关单位不敢再隐瞒、息事宁人，

进一步使正式调查程序得以在公开检视下顺利进行。

此外，即便因证据不足无法在正式程序中处罚行为人，透过当事人的自我揭露，可以引发舆论对行为人加

以挞伐，使对方在实质上受到处罚，或者达到现在舆论常见所谓的“社会性死亡”。

但在这波MeToo浪潮中，同样有其令人难以忽视的隐忧。 




2003年12月18日，一名学生在台北的高中教室里擦拭窗户。摄：Simon Kwong/Reuters/达志影像

案件“证据不足”的天性，如何避免后天失调？ 


不起诉处分或无罪判决之书类撰拟，可尽量朝向“证据不足”方面撰写，而

不是以被害人之反应是否符合完美被害人的模版，来质疑被害人告诉不实。

台湾MeToo爆发至今已有月余之久，看著社群媒体上中一案又一案的指摘，始终令人有种担心殃及无辜的

顾虑。

这是因为，在性骚、性侵案件中，“证据不足”是这类案件的特性，一旦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中，在调查过程

及结论上，证据要求必须考量此特性而与一般案件有不同的标准，但也正因这种案件证据不足的特性，在

“降低”证据要求的标准后，是否可能因此产生冤枉之情，的确需要审慎以对。

在笔者过往担任台湾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之经验，在承办众多的性侵害案件中，确实遇过某些案件告诉

人提出性侵害的告诉可能不属实，且另有目的。例如，实际上是与他人通奸，告诉人为躲避通奸指摘而反

告性侵害；未成年人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为免家长责骂，而告知家长是遭强制性交；甚或是性交易事后价

码未谈妥，而反告另一方性侵害。

因此，面对大量爆发的性骚扰或性侵害指控，一开始或许可以为了这些被害人的勇气及加害人因此受到谴

责而感到欣慰，但不断发酵下去的风波，会否走向失控产生其他效应，则必须谨慎观察。

回到被害人的结构性困境，此种案件证据不足的特性向来难以改变，在司法程序的判断标准上，也不适合

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即迳行认定行为人确有相关犯行。然而，我们可以尽可能在司法实务上对告诉人更

为友善，例如不起诉处分或无罪判决之书类撰拟，可尽量朝向“证据不足”方面撰写，而不是以被害人之反

应是否符合完美被害人的模版，来质疑被害人告诉不实，或是流露出“其实告诉人自己也有问题”的暗示性

讯息。



另外，也应让社会大众建立正确观念，遭性骚扰或性侵害不是被害人的错，不是羞耻的事。在面对这些性

骚扰或性侵害行为，除了第一时间的明确表态拒绝、反抗外，更应该在事后立刻搜集保全证据，例如立刻

将遭性骚扰或性侵害一事告知现场服务人员或亲友、保留当天衣物以留下DNA证据、第一时间至医院验伤

采证、透过通话录音或对话让行为人承认犯行以留下证据。以上均是性侵害案件在司法程序中常见之补强

证据，被害人若先保全上述证据，可免走入司法程序后提不出证据，沦为单一指述的困局。

2023年6月29日，台北夜景。摄：陈焯𪸩/端传媒

法定调查程序该展开就展开 


相关单位更应该积极开启法定调查及救济程序处理，而不是一味的想掩盖、

隐藏，使被害人在反应后感受到的不是协助，而是体制背叛。

在我们寄望透过性别课程的深化，或是要求职场必须有一定进修时数的规定以外，另方面，在发现性骚

扰、性侵害事件后，相关单位更应该积极开启法定调查及救济程序处理，而不是一味的想掩盖、隐藏，使



被害人在反应后感受到的不是协助，而是体制背叛。

这部分，校园部分就《性别平等教育法》已有相关违背通报、调查等义务之处罚规定，然而在职场上，

《性别工作平等法》目前仍未有相关通报义务之规定。再者，若雇主本身即为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人，亦

难期待可以公平调查，目前《性别工作平等法》对于公司内部调查成员之组成亦无特别规定。

因此对职场性骚扰等事件，除应课予通报当地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会局处之义务，亦应规定相关公

司内部调查成员之组成，最好可加上外部委员之要求，而若雇主本身为性骚扰或性侵害之行为人，相关申

诉即应可直接向主管机关申诉，由主管机关调查，可作为未来修法方向之建议。

笔者相信，若相关法定调查及救济程序只要申诉或反应后必然开始且公正进行，对性骚扰及性侵害加害人

在行为前必定有警告作用。另外，相关法定调查及救济程序亦应以保护被害人之基本态度进行，即使被害

人因证据不足，无法获得满意之调查或救济结果，至少不会在过程中遭受二度伤害，使得被害人对于是否

开启调查或救济程序有所犹豫。也唯有在这样的正向循环之下，性别平权才能真正落实。


